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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5905 号

申请人：广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温某亨。

委托代理人：麦晓阳，男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臧某心，女，汉族，1996 年 2 月 5 日出生，住

址：黑龙江省海伦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吴威君，男，广东壹号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广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文化传媒公

司）与被申请人臧某心关于违约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

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文化传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

麦晓阳和被申请人臧某心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威君到庭参加庭

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文化传媒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

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臧某心按照双方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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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竞业协议》的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；二、臧某心向

文化传媒公司支付违约金 1000000 元。

臧某心辩称：本人没有违反双方签订的《竞业协议》，反

而系文化传媒公司未向本人支付任何竞业限制补偿金，本人据

此有权不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并解除《竞业协议》。双方在《竞

业协议》对本人应履行的竞业限制义务的约定并不明确，本人

直播宣传的商品名称、品牌与文化传媒公司的商品并不相同，

亦未利用可能侵犯文化传媒公司的竞争优势，而系通过自身的

业务能力来进行直播带货，文化传媒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本人系

可能接触、利用文化传媒公司商业秘密的高级技术人员。本人

履职期间的工资标准并非按劳动合同约定而系按合作合同确

定，无论是劳动合同还是合作合同，均无约定本人工资中包含

了竞业限制补偿金。本人不存在侵害文化传媒公司合法权益的

情形，文化传媒公司亦未举证证实其实际损失达到 100 万元，

文化传媒公司提起本案仲裁，主张 100 万元的违约金，目的是

通过不合理的合同条款攫取非法利益，主观恶性明显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、被双方确认，臧某心于 2023 年 3 月 6 日入职文化传媒

公司，担任带货主播，通过文化传媒公司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销

售女装服饰，富文化传媒公司为臧某心参加了社会保险，双方

先后签订了《劳动合同》《电商（带货）直播主播签约合作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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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》《竞业协议》《保密协议》，臧某心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

离职，并于 2024 年 8 月 24 日签署了《劳动关系终止确认书》。

经查，上述《电商（带货）直播主播签约合作合同》于 2023

年 6 月 1 日签署，合同约定双方的合作费用及结算方式为文化

传媒公司每月支付臧某心保底合作款 20000 元，文化传媒公司

另按臧某心每月真实销售额支付剩余合作款，其中 100 万以内

按 2%支付，100 万至 200 万按 3%支付，200 万以上按 5%支付，

每年旺季 4 月至 8 月，每月合作款总额低于 5 万的，当月按 5

万支付，每年淡季 9 月至次年 3 月，每月合作款总额低于 3 万

的，当月按 3 万支付。上述《竞业协议》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

签署，协议约定臧某心离职后竞业限制期间为 24 个月，该期间

臧某心不得从事竞业行为，竞业行为定义为自己或与其它个人

或组织合作，直接或间接的从事竞争性业务，或为竞争性单位

提供服务或劳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担任竞争性单位的合伙人、董

事、监事、股东、管理人员或一般职员、代理人、顾问等，竞

争性单位定义为从事竞争性业务的公司、单位或个人，竞争性

业务定义为与文化传媒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或从事的服务相同或

类似的业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登记业务；文化传媒公司按照

臧某心自然月业绩达 50 万计算 2%支付臧某心竞业限制经济补

偿金，在职期间预支付，离职后无需支付；臧某心离职后未履

行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的，应向文化传媒公司支付违约金

1000000 元，或按臧某心因违反竞业限制所获得的全部利益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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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较高的为准）。

文化传媒公司在臧某心离职后没有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

金。对此，文化传媒公司表示其单位已依据《竞业协议》约定，

将竞业限制补偿金随工资一并向臧某心发放，且支付的金额超

过臧某心离职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的 30%的两倍，相当于提前

支付了两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。文化传媒公司向本委提供工

资表予以证明。该工资表显示臧某心 2024 年 6 月、7 月、8 月

的工资构成中包含了竞业补偿金，金额依次为 8517.71 元、

16454.2 元、7535.2 元。臧某心确认工资表系其签名，但不认

可其工资构成包括竞业补偿金，主张其工资按《电商（带货）

直播主播签约合作合同》履行。文化传媒公司则主张臧某心的

工资标准为底薪 20000 元/月+业绩提成（计提点 2%），业绩超

50 万的，另行按业绩总额的 2%计算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。

文化传媒公司表示其单位在 2024 年 10 月发现臧某心通过

视频号直播带货销售女装，违反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，且

在直播视频中出现的营业执照，上面企业的经营范围与其单位

的经营范围重合，据此主张臧某心违反《竞业协议》约定。

臧某心确认其自 2024 年 10 月起自行在微信视频号直播带

货销售女装。臧某心表示其在文化传媒公司工作期间主要系负

责直播带货香云纱工艺品类女装，其离职后未再从事销售香云

纱工艺品类服装的业务，与文化传媒公司经营业务不存在竞争，

文化传媒公司提及的直播视频中出现的营业执照，上面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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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其合作商户，合作商户向其提供的货品亦不涉及香云纱工艺

品类服饰。臧某心以文化传媒公司未支付其竞业限制补偿金为

由，主张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解除双方签署的《竞业协议》，

其无需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。

根据文化传媒公司提供的飞书群聊记录反映，臧某心所在

工作群被命名为“富懿香云纱（印象）＆可心组”，文化传媒

公司相关人员就臧某心离职前在直播间告知粉丝其将离职的言

行提出质疑，臧某心就文化传媒公司的质疑回复其以后也不会

直播香云纱品类，公司的担心完全没必要。

文化传媒公司确认香云纱工艺系其单位的一个卖点，其单

位尚未发现臧某心离职后有直播带货香云纱工艺女装的情形。

文化传媒公司表示带货主播行业的特殊性是消费者往往是根据

主播来选择消费而非商家，作为带货主播，臧某心工作期间能

够接触到其单位的商业秘密与消费群体（包括粉丝），臧某心

使用的视频账号系其单位所有，视频账号的数据情况属于其单

位的商业秘密，有完整的数据反馈，包括交易、粉丝性别、年

龄、地域等分布情况，从中能查看分析主播话术对销售数据变

化的影响情况，其单位亦会每天截取数据图发送到主播群。

另查，根据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反映，文化传媒公司的

经营范围包括贸易经纪;国内贸易代理;珠宝首饰零售;珠宝首

饰批发;美发饰品销售;服装服饰零售;服装服饰批发;箱包销售;

鞋帽零售;鞋帽批发;日用家电零售;日用品销售;日用品批发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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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用百货销售;化妆品零售;化妆品批发;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

（需备案）;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;广播电视

传输设备销售;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;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;

文化用品设备出租;广告设计、代理;广告发布（非广播电台、

电视台、报刊出版单位）;广告制作;平面设计;专业设计服务;

工业设计服务;图文设计制作;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;信息网

络传播视听节目;音像制品制作。

一、关于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本案臧

某心作为文化传媒公司的员工进行直播带货，工作中应当知悉

文化传媒公司的关键商业信息，了解文化传媒公司的商业竞争

优势，该些信息关乎文化传媒公司的商业竞争状况，故臧某心

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其他负

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范畴，《竞业协议》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，

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应当予以尊重。但竞业限制制度的立法

本意在于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、维护用人单位的竞争优势，

产生的附属义务系约束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行使。根据权利与

义务对等原则，作为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对价补偿，用人单位

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。本案文化传媒公司通过签

署《竞业协议》，与臧某心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以预支付的方

式在臧某心的工资中发放且设置了发放条件（业绩超 50 万按

2%计提），该约定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

三条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规定。故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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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臧某心离职后未收到相应竞业限制补偿的情况下，文化传媒

公司请求臧某心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违约金问题。虽然双方在《竞业协议》对竞争性

业务定义为提供的产品或从事的服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（包括

但不限于工商登记业务），但文化传媒公司在工商登记的经营

范围广泛，以此作为臧某心的竞业限制范围，则极大损害臧某

心的正当就业权利，故对于臧某心应当遵守的竞业限制范围，

应依据臧某心工作中可接触的文化传媒公司核心业务予以认

定。依据飞书工作群备注名称表明，文化传媒公司对臧某心直

播团队的定位为“香云纱”，香云纱工艺品类服饰作为文化传

媒公司独特的商业竞争优势，系臧某心直播团队开展带货工作

的核心业务，臧某心亦向文化传媒公司承诺离职后不再直播带

货香云纱工艺品类服饰，本案无证据显示臧某心违反此承诺，

单凭直播带货女装难以界定臧某心存在侵害文化传媒公司竞争

优势的行为，亦有扩大臧某心竞业限制约束范围的情形，不符

合公平合理原则，故文化传媒公司主张臧某心违反竞业限制义

务，依据不足。因此，文化传媒公司请求臧某心支付违约金，

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

四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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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苏 莉

二○二四年十二月十日

书 记 员 林伟仙


